


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律服務中心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律諮詢服務表　　　 網路諮詢  □面談諮詢
	申請人姓名
	吳淑德
	性別
	女
	申請日期
	114.10.6
	案件編號*
	[bookmark: _GoBack]E114010009

	電郵信箱
	
	連絡電話
	0917-072-545
	身分類別
	□校外民眾□本校學生 □本校教職員

	案情主要發生時間
	89年

	案情涉及當事人、關係人及代稱
	當事人
	關係人

	
	
	

	案情主要法律事實
	本人實不記得曾有此借款。
114.9月初有一家資產公司來電，說89年我向中興銀行借款50萬(但實在不記得)，但89年有購屋，有可能有向銀行借款。資產公司說要還50萬+當時13%的利息。本人覺得不合理。9/22接獲法院所發執行命令(如附件)，請問後續該如何處理。有於10內提出異議。

	法律諮詢問題
	

	法律意見*
	



備註：
一、為保障申請人及關係人個人資料安全，本中心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法律諮詢服務作業。申請人填寫本表時，請詳閱《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律服務中心法律諮詢服務作業說明》。
二、標記「*」號欄位，係由本中心填寫。
三、本中心法律諮詢服務之內容係由申請人提出與主張，本中心不負查證及擔保責任。
四、本中心法律意見，係公益性無償針對申請人所提法律問題提出諮詢性回答，僅單純提供申請人個人參考，不得用作訴訟或其他用途；申請人亦不得以本諮詢服務有瑕疵為由向本中心主張任何法律責任。
 填寫後，請寄至：lawserv@mail.fj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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